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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71）

Chuanglian Holdings Limited
創聯控股有限公司

有關授出購股權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創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四日之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授出購股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公告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授出購股權的額外資料。在已授出的100,000,000份購股權中，
45,000,000份購股權已授予一位合資格參與者（「承受人A」）（約佔授出日期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0.67%），55,000,000份購股權授予另一位合資格參與者（「承受人B」）
（約佔授出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0.81%）。除於授出日期授予承受人A和承受人B

的購股櫂外，在授出日期前的12個月內，承受人A和承受人B皆沒有任何已行駛和未
行駛的購股權。

承受人A是一家在香港註冊的有限公司，由一名個人全資擁有（「最終受益人A」），
最終受益人A在資本市場和投資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承受人A為一家主要從事在商
業市場提供轉介服務的公司，而本公司委聘承授人A以提供項目轉介服務。

承受人B是一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的有限公司，由一名個人全資擁有（「最終受
益人B」），最終受益人B在資本市場和企業融資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承受人B為一
家主要從事在商業市場提供營銷推廣服務的公司，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聘用承受人
B以提供產品推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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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各承授人在其各自的專業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業務網絡和市場人脈，
通過與承授人合作，本集團能夠利用彼等的專業知識、網絡和人脈來實現本集團的
長期增長和盈利能力。

誠如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所披露，該計劃的目的是讓本公司向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的任何僱員（不論全職或兼職）、行政人員或高級職員（包括任何執行董事）、
業務顧問、代理人或法律及財務顧問，作為對本集團貢獻的獎勵和激勵措施。經考慮
上述各承授人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後，董事會認為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讓他們有機
會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權將進一步激勵他們作出貢獻，對本集團的長期增長和盈利能
力至關重要。授予購股權將激勵和協調該等承授人的利益，透過提升其表現和效率
來促進本集團的業務，並吸引、保留或以其他方式與他們保持良好的業務關係。

除上述與本公司的業務關係外，兩位承授人及其各自的最終受益人均為本公司的獨
立第三方。

承董事會名
創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路行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路行先生（主席）、李嘉先生、徐大勇先生、胡定東
先生、張洁先生及宋博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兆基先生、武亞林先生及王淑萍
女士所組成。


